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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审核表、缴费收据等证据。

本院认为，罪犯李孝权在服刑期间，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劳

动和教育改造，积极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全部财产性判项，符合

减刑条件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，以及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》第三条、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补充规

定》第二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对罪犯李孝权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。

（减刑后刑期应执行至 2033 年 5月 3日止）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审 判 长 陈 丽 馨

人民陪审员 龙 国 琼

人民陪审员 杨 静 梅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日

法官 助 理 冉 启 山

书 记 员 吴 开 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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